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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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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士忌酿造的固态发酵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威士忌酿造中采用固态发酵法的工艺原理、原材料要求、设备要求、生产环境要求、

工艺过程、质量控制与检测、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固态三培三酵发酵工艺酿造的威士忌酒水的生产和质量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27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GB 5009.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氰化物的测定

GB 5009.2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和食用酒精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GB 5009.26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甲醇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1856.1 烈性酒质量要求 第1部分：威士忌

GB 316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菌种制剂生产卫生规范

GB 316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菌种制剂

GB 50687 酒厂设计防火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1856.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威士忌 whisky
以谷物为原料，经糖化、发酵、蒸馏、陈酿、经或不经调配而成的蒸馏酒。

［来源：GB/T 17204-2021，3.15］

3.2

固态发酵 solid-state fermentation
原料在固态状态下进行发酵的过程，发酵物料中水分含量相对较低，具有独特的发酵环境和微生物

代谢特点。

3.3

原酒 base spirit
经蒸馏后得到的未经过陈酿的威士忌酒液。

3.4

7分软熟 70% gelatinization
谷物原料在蒸煮后，颗粒内部淀粉大部分（约70%）糊化，整体结构变软，但颗粒形态基本保持完

整，用手碾压无硬芯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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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艺原理

本工艺的原理如下：以谷物等为原料，经糖化后，在固态（非液态或半固态）培养基质上，利用特

定微生物菌种进行“三培三酵”多阶段、分窖池的复杂发酵过程。通过控制不同阶段窖池的材质、环境

和微生物群落，促进多种风味物质的生成与转化，再经蒸馏、陈酿等后续工艺，最终形成具有独特风格

特征的威士忌。

5  原材料要求

原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a）谷物原料：应选用优质的大麦、小麦等谷物，其质量应符合GB 2715的规定，无霉变、虫蛀等质

量问题；

b）水：酿造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水质应无色、无味、无异味，硬度适中；

c）发酵菌：应选用适合威士忌固态发酵的菌种，活力强、发酵性能稳定，且符合GB 31639和GB 31612

的要求。

6  设备要求

主要设备（窖池）技术参数见表1。

表1 主要设备（窖池）技术参数

设备名称 关键参数 精度/管理指标

初段发酵窖池

材质：黄泥窖（黏土与稻壳混合，厚度≥30 cm）；

容积：5 m³～8 m³（长宽比2:1，深度1.2 m～1.5 m）；

使用年限：≥5年

封窖泥厚度≥10 cm；每日巡检窖温2次

中段发酵窖池
材质：橡木；容积：3 m³～5 m³（圆柱体，直径：高度

=1:1.2）；透氧率：≤0.5 L/m²·h

温度26 ℃～28 ℃（需循环水冷）；每周检

查烘焙层完整性

终段发酵窖池

材质：美国白橡木（300 ℃梯度碳化，深度1～3mm）；

容积：2 m³～3 m³（立方体，内壁加装竹篾衬层）；孔隙率：

0.3 mm²/cm～0.5 mm²/cm²

使用前烟熏处理；禁止金属工具接触；每

年换竹篾层

7  生产环境要求

生产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a）车间防火：生产车间应达到GB 50687规定的甲级防火规范要求。

b）窖池区温湿度：窖池区应实现温湿度联动控制，温度控制在25℃±2℃，相对湿度控制在

65%±5%。

c）微生物管理：窖池区空气中霉菌总数应不超过100 CFU/m³

8  工艺过程

8.1  工艺流程

威士忌固态发酵工艺流程按照图1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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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威士忌固态发酵工艺流程图

8.2  原料预处理

谷物原料经筛选、清洗后，用50 ℃温水浸泡12 h，然后进行蒸煮至7分软熟。

8.3  培菌

将蒸煮后的原料温度降至25 ℃～35 ℃之间，接入植物菌（发酵菌），并使其充分融合。

8.4  固态发酵

8.4.1  概述

发酵总时间不少于45天。采用“三培三酵”工艺，同一批次原料分三个阶段在不同窖池进行培菌发

酵，发酵过程中应定期监测发酵参数。

8.4.2  初段发酵（传统黄泥窖池）

初段发酵的工艺要求包括：

a）发酵周期：15±1天。

b）温度控制：25 ℃～30 ℃（温差波动≤2 ℃/24h）。

c）湿度管理：相对湿度75%～85%。

d）管理规范：每批次投料后需封窖泥（厚度≥10 cm）；每日巡检窖温2次（温差＞3 ℃时启动调温

系统）；禁止交叉使用其他酒种发酵工具。

8.4.3  中段发酵（橡木烘焙窖池）

中段发酵的工艺要求包括：

a）发酵周期：15±1天。

b）温度控制：26 ℃～28 ℃（需配备循环水冷系统）。

c）压力管理：微正压（0.05 MPa～0.1 MPa）。

d）管理规范：每周检测窖壁烘焙层完整性（破损率＜5%）。

8.4.4  终段发酵（碳化橡木窖池）

终段发酵的工艺要求包括：

a）发酵周期：15±1天。

b）温度控制：28 ℃～30 ℃（允许自然升温）。

c）含氧量：≤0.8%。

d）管理规范：每批次使用前需烟熏处理（苹果木，30 min）；禁止使用金属工具接触内壁；每年

更换竹篾衬层。

8.4.5  窖池维护

窖池维护应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a）停窖期管理：空窖需注入CO2保护气体（浓度≥95%）；每月进行窖壁完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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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启用前处理：传统窖池喷洒老窖泥悬浊液（浓度10%）；碳化窖池紫外线消毒（30 min/m²）。

8.6  蒸馏

采用合适的蒸馏设备和方法进行蒸馏，蒸馏次数不多于1次。蒸馏过程中应控制蒸馏温度和时间，

截取合适的馏分，得到威士忌原酒。

8.7  陈酿

将威士忌原酒注入经过处理的橡木桶中，在温度22 ℃～28 ℃，湿度65%～70%的环境下陈酿，陈酿

时间不少于1年。陈酿过程中应定期检查酒液的质量变化。

9  质量控制与检测

9.1  理化指标与检测方法

产品质量控制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酒精度/（％vol） ≥40 GB 5009.225

总酸（以乙酸计）/（g/L·100%vol乙醇） ≥2.0 GB/T 11856.1

总酯（以乙酸乙酯计）/（g/L·100%vol乙醇） ≥1.5 GB/T 11856.1

总醛（以乙醛计）/（g/L·100%vol乙醇） ≤0.5 GB/T 11856.1

高级醇（正丙醇+异丁醇+活性戊醇+异戊醇）/（g/L·100%vol乙醇） ≤5.0 GB/T 11856.1

9.2  关键风味指标

关键风味指标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关键风味指标

物质 阈值（μg/L） 控制范围（μg/L） 检测方法

4-乙烯基愈创木酚 80 350～800 SBSE-GC-MS/MS

威士忌内酯 25 120～300 SIDA同位素稀释法

香兰素 200 800～1500 HPLC-DAD

9.3  食品安全指标

除应符合GB 2757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a）甲醇含量应不超过2.0 g/L（100%vol乙醇），按GB 5009.266规定的方法测定；

b）氰化物含量应不超过8.0 mg/L，按GB 5009.36规定的方法测定。

9.4  关键工艺控制（CPK）要求

关键工艺控制指标包括：

a）糖化DE值：目标值92.5，允许波动范围±1.5（CPK≥1.67）。

b）发酵醅温：目标值28℃，允许波动范围±1.5 ℃（CPK≥1.33）。

9.5  窖池性能验证

窖池性能验证应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a）传统窖池：每季度检测窖泥微生物群落（优势菌属≥3种）。

b）烘焙橡木窖池：每年进行材质析出物检测（单宁溶出量≤50 mg/L）。

c）碳化橡木窖池：每批次监测木质素降解率（范围0.5%～1.2%）。

9.6  不合格品控制

不合格品控制应按照下列规定执行：对检测不合格批次应立即标识、隔离；按“返工—降级—报废”

三级处理，并执行纠正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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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净含量

净含量应符合JJF 1070的规定，并按JJF 1070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10  检验规则

10.1  组批

组批规则如下：以同一批原料、同一班次、同一生产线生产的产品为一组批。

10.2  抽样

抽样方法和数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抽样应具有代表性。

10.3  检验分类

检验分类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10.3.1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酒精度、净含量、标签等。

10.3.1  型式检验

正常生产时每1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时；

b）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停产1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f）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规定的全部项目。

10.4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

时，可从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该批产品合格；复检仍有

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11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11.1  标志

产品标志应符合下列规定：产品标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法规的规定，应标明产品名称、酒精度、

净含量、原料、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名、厂址等信息。

11.2  包装

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包装应牢固、密封，能有效保护产品质量。

11.3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保持车辆清洁、干燥，避免日晒、雨淋和碰撞，防止产品受到污染和损坏。包装储运

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要求。

11.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库房内，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贮存温度应控制在15 ℃～26 ℃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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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威士忌评等级评价

A.1　范围

评价方法应遵循以下原则：

a）客观原则：评价过程基于可测量的指标和可验证的数据，减少主观随意性；

b）公正原则：评价人员独立评分，样品随机编码，排除产品来源、品牌等偏见因素；

c）科学原则：综合运用人工感官品评与仪器辅助检测相结合的方式，对威士忌产品的色泽、香气、

口感、风格等进行等级划分；

d）可重复原则：评价结果应具有可重复性和可追溯性，相同样品在相同条件下应得出相近结论；

e）无干扰原则：评价过程应排除主观偏见和外界干扰，确保评价环境的独立性和样品的纯净性。

A.2　评价人员要求

评价人员应符合下列要求：

a）资质：评价人员应经过专业的感官品评培训，具备酒类品评经验，并持有相关机构颁发的品评

资格证书；

b）人数：每次品评活动应至少由7名评价人员组成品评小组，其中至少3名应为外部独立专家（非

生产单位人员）；

c）健康状况：评价人员在评价当日应无感冒、过敏等影响嗅觉或味觉的疾病，评价前1h内不得吸

烟、进食（除清水外）或使用香水等有气味的化妆品。

A.3　评价环境与条件

评价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a）品评室：应设置独立的品评室，室内无异味、无噪声，光线柔和（推荐色温4000K～5000K的照

明），室温控制在20 ℃～25 ℃，相对湿度50%～70%；

b）器具：使用洁净、干燥、无异味的郁金香型品酒杯（ISO标准杯或等效杯型），每款样品使用独

立酒杯；

c）样品温度：待评酒样应提前放置在20 ℃～25 ℃环境中恒温至少2h，品评时酒温应为20 ℃～

25 ℃。

A.4　样品准备

样品准备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a）每款样品取30 mL注入品酒杯中，杯口用玻璃表面皿或专用杯盖覆盖，静置5 min～10 min；

b）样品应进行随机三位数编码，避免评价人员知晓样品身份；

c）每轮次评价样品数量不宜超过6款，每两款样品之间应间隔至少3 min，并提供无盐面包、清水

或无味苏打饼干用于清洁口腔。

A.5　评价指标

威士忌等级评价指标应符合表A.1的要求。

表A.1 评价指标

评价项目 评价方式 优级 一级 二级

色泽 目视观察
晶莹透亮的焦糖色，光泽度极佳，

清亮透明，无任何悬浮物和沉淀

清澈的焦糖色，光泽度良好，清

亮透明，无悬浮物和沉淀

焦糖色，尚清亮透明，无明显

悬浮物和沉淀

香气 嗅觉品评

威士忌香气极其馥郁、纯正、优雅，

谷物、花果、木香等复合香气高度

协调，无异香

威士忌香气纯正、协调，具有良

好的复合香气，无异味

具有威士忌基本香气，尚协调，

无明显异味

口感 味觉品评 口感极其醇厚、饱满、顺滑，酒体 口感醇厚、柔和，酒体协调，回 口感尚醇和，酒体基本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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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润，回味悠长甘美，无任何辛辣、

苦涩或其他不良口感

味较长，无明显的辛辣、苦涩等

不良口感

回味尚可，无明显突出的辛辣

或苦涩味

风格 综合判断
具有典型、突出的固态法威士忌风

格特征，个性鲜明

具有良好的固态法威士忌风格

特征

具有固态法威士忌风格特征，

但不够典型或突出

香气辅助
仪器检测

（电子鼻）

响应值≥85%

（参照W1W/W5S传感器）

响应值≥75%

（参照W1W/W5S传感器）

响应值≥65%

（参照W1W/W5S传感器）

口感辅助
仪器检测

（粘度仪）
测定值1.8 mPa·s～2.3 mPa·s 测定值1.5 mPa·s～2.6 mPa·s

测定值1.2 mPa·s～2.9 

mPa·s

香气品评
人工盲评

（10分制）

组内标准差≤1.0分，

平均得分≥9.0分

组内标准差≤1.5分，

平均得分≥7.5分

组内标准差≤2.0分，

平均得分≥6.0分

口感品评

人工评价

（苦涩味出

现时间及顺

滑度）

苦涩味出现时间≥12秒，且口感顺

滑度评分（10分制）≥9.0分

苦涩味出现时间≥8秒，且口感顺

滑度评分（10分制）≥7.5分

苦涩味出现时间≥5秒，

且口感顺滑度评分（10分制）

≥6.0分

A.6　等级判定规则

产品最终等级按表A.2进行判定。

表A.2 等级判定规则表

等级 判定条件

优级 所有评价项目均达到优级要求

一级 所有评价项目均达到一级及以上要求，且未达到优级全部要求

二级 所有评价项目均达到二级及以上要求，且未达到一级全部要求

A.7　评价报告

每次品评活动结束后应出具评价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下列信息：

a）产品名称、批号、生产日期；

b）评价日期、地点；

c）评价人员名单（可匿名但需注明资质背景）；

d）各项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及统计结果；

e）等级判定结论；

f）评价小组组长签名及日期。


